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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党字〔2023〕1 号 

★ 

学院各党支部： 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

行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《关于

党的基层组织任期的意见》和《武汉理工大学党支部工作条例》

等有关文件规定，经院党委研究决定，学院所属各党支部于 2023

年 3 月上旬启动换届选举工作，2023 年 3 月底之前完成换届任

务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党支部及支部委员会设置原则 

1.党支部设置原则 

（1）合理设置党支部，确保党的组织及工作全覆盖。按照

有利于加强党员教育、管理、监督和服务的原则，凡是有正式党

员 3 人以上的单位、学生班级或年级均可建立党支部，正式党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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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足 3人的，可跨单位、班级、年级建立联合党支部。教工党支

部按系、办公室设置；学生党总支积极探索学生党支部设置形式，

提出学生党支部、党小组设置建议，报学院党委同意后方可设置。 

（2）合理控制党支部党员人数规模。各党支部人数一般控

制在 30人以内，学生党支部最多不能超过 50 人。 

2.支部委员会设置原则 

党员 7人以上的党支部设立支部委员会，支部委员会一般由

3-5 人组成，其中，设书记 1 人、组织委员 1人、宣传委员 1人、

纪检委员可兼任；党员不足 7（含 7 人）人的党支部，不设支部

委员会，只设书记 1 人，必要时增选副书记 1人。 

二、支部委员会的任期 

党支部委员会和不设党支部委员会的书记、副书记每届任期

为 3 年。各党支部原则上从本届任期届满后开始执行上述规定。

各党支部应严格执行任期制度，任期届满按期进行换届选举，如

需延期或提前进行换届选举,应报学院党委批准。延长或提前期

限一般不超过 1年。 

三、支部委员会委员任职条件 

1.支部委员会委员由正式党员担任，教职工党支部书记一般

应有 2年以上党龄，学生党支部书记一般应有 1年以上党龄。 

2.注重选拔党性强、业务精、有威信、肯奉献的教师党员担

任党支部书记。教师党支部书记应由党建带头、学术带头的“双

带头人”担任，“双带头人”支部书记原则上应具有副高级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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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或者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，一般应兼任本

系副主任。 

3.按照守信念、重品行、有本领、敢担当、讲奉献的要求，

选优配强学生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。注重从优秀辅导员、骨干

教师、优秀大学生党员中选拔学生党支部书记。学生党支部书记

由辅导员兼任的，要选拔优秀学生党员担任副书记协助工作。 

四、选举工作程序与时间安排 

党支部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，党支部委员会的书记由

支部委员会选举产生；不设党支部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、副书记

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。 

（一）选举前准备工作（3 月 2 日-3 月 10 日） 

1.做好思想发动工作。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《武汉理工大

学党支部工作条例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为顺利做好换届选举工作

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。 

2.酝酿确定委员候选人。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酝

酿提名工作，采取自下而上，自上而下，上下结合的办法推选产

生。产生办法如下： 

（1）各支部委员会组织本支部全体党员充分酝酿推荐，根

据多数党员的意见提出新一届支部委员会候选人预备人选或书

记、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。 

（2）各支部委员会将下一届支部委员会或书记、副书记候

选人预备人选报学院党委审批通过后方可作为候选人进行选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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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准备工作报告。由支部书记牵头起草本届支部委员会工作

总结报告，回顾总结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，对下一届支部委

员会工作提出建议，工作报告要广泛征求意见并充分讨论修改，

最后经支部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方可向支部大会作报告，并报学院

党委备案。 

4.提出书面请示。各党支部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换届选举有

关事宜，并以书面形式向学院党委请示报告，经批复同意后方可

进行换届选举工作。请示报告主要内容包括进行换届选举的时间

及议程，提出下届支部委员会委员、书记、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

选及选举办法。请各党支部于 3 月 10 日前将请示报告及《附件

1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册》提交学院党办；3月 15 日前，学

院党委批复。 

（二）选举的实施（3 月 15 日-3 月 24 日） 

1.选举大会前要清点到会人数，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超过应

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，会议有效。 

党员有下列情况不能参加选举的，报学院党委同意，并经党

员大会通过，可以不计算在应到会的人数之内：年老体弱和长期

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或因疾病导致不能表达本人意志的；外派挂

职、外出学习或工作半年以上的，按规定应转出正式组织关系而

没有转出的。 

获得赞成票数按照由高到低达到规定人数为止。如获得赞成

票数相等且超过规定人数时，应就获得赞成票数相等的候选人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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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投票，得票多的候选人当选。 

2.大会选举的主要议程包括： 

（1）主持人通报到会的党员人数，宣布会议是否有效。 

（2）通过选举办法，宣布候选人名单。 

（3）推选监票人、计票人。 

（4）发选票，说明填写选票时的注意事项。 

（5）投票。 

（6）清点收回的选票，宣布选举是否有效。 

（7）计票。 

（8）会议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和当选人名单。 

3.大会选举结束后，及时召开新一届支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

会议，等额选举产生支部委员会书记，并确定支部委员的分工。 

4.党支部换届选举结果，由学院党委批准，并报学校党委组

织部备案。请各党支部于 3 月 25 日前将支部工作报告及选举情

况报告等所有资料一并提交学院党办备案。 

（三）选举结果公布 

学院党委召开党委会审议各党支部选举情况报告后，将于 3

月 31日前发布各党支部换届结果的通知。 

五、组织领导和纪律要求 

1.加强领导。基层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，是党内政治生活的

一件大事，各党支部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认真做好换届选举

的各项工作。 



- 6 - 
 

2.严格程序。各级党组织要严格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

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》《武汉理工大学党支部工

作条例》等规定和要求，按章办事，扎实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。

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，严肃党的纪律，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有序进

行。 

3.注重总结。换届选举工作完成后，各党支部要及时总结，

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有关资料的整理、归档等工作。 

 

附件： 

1.中共武汉理工大学ＸＸＸ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

选名册 

2.中共武汉理工大学ＸＸＸ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选票（票

样） 

3.中共武汉理工大学ＸＸＸ支部委员会委员选举计票单 

4.中共武汉理工大学ＸＸＸ支部委员会选举情况统计 

  

 

 

 

 

    中共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3 年 3月 2 日 


